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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健法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香港法例第 59 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香港法例第509章） 及

 上述條例所制訂的附屬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香港法例第 59 章）

目的 :

 為保障工業界工人的安全和健康訂定

條文

涵蓋範圍 :

 這條條例適用於工業經營，即工廠、 建築地盤、食
肆、貨物及貨櫃搬運

經營、維修工場和其他工業工場。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香港法例第 59 章）

一般責任 :

這條條例對東主及受僱於工業經營內的
人士委以一般責任，以確保工業經營內
的工作安全和健康。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香港法例第 59 章）

一般責任（東主/僱主）:

每名東主該採取以下措施，照顧他在工業經營中僱用

的所有人的工作安全及健康。



安全使用
處理、貯存

或運載
作業裝置/

物質

提供及維持安
全進出工作地
點途徑

提供及維持
安全及

健康的 工作
環境

僱主確保
工作中的僱員
安全及健康

向僱員提供
所需安全資
料 、指導、
訓練及監督

東主/僱主責任

提供及維持
安全

作業裝置及
工作系統

(1)

(2)

(3)(4)

(5)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香港法例第 59 章）

一般責任 (僱員) :

工業經營的每名受僱人士，也該透過以下措施促進工

作安全及健康 。



僱員責任

須照顧工作地點
中他本人及其他
人的安全及健康

僱員責任

• 使用由東主提
供的任何設備

• 遵照東主訂定
的制度或工作
方式工作

(1) (2)



一般責任（罰則）

東主/僱主

可處罰款 $500,000。

無合理辯解而故意違反這規定，可處罰款$500,000及

監禁6個月。

僱員

可處罰款 $25,000。

無合理辯解而故意違反這規定，可處罰款$50,000及

監禁6個月。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9條)

工場的呈報

 任何管理及控制工廠或
其他工業機構（建築地
盤除外） 的人，該在
任何操作進行前，以指
定表格向勞工處處長呈
報有關資料。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9條)

工場的呈報

倘工場的資料，例如名

稱、地點或工業工序

日後有任何改變前，

該以指定表格向勞工

處處長呈報。

如管理或控制人的身分

有所變更，有關的變

更須在生效後21天內

向處長呈報。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附屬法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附屬法例)

 根據以上條例制也訂了30條附屬規例。

 就工廠、建築工程地盤、食肆、貨物及貨櫃搬運經營
，以及其他工業工場各類危險工作的情況訂定條文。

 附屬規例亦就各種工作情況、工業裝置和機器，以及
工序和物質訂明詳細的安全健康標準。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附屬法例)

包括:

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砂輪)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貨物搬運及貨櫃處理作
業)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密閉空間)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危險物質)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電力)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附屬法例)

包括:

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

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應呈報工場的急救設備)

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

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機械的防護及操作)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附屬法例)

包括:

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

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負荷物移動機械)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工作噪音)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保護眼睛)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



https://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B3.htm

可登入勞工處
網頁下載有關
法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
(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



工廠及工業經營
(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

門戶之規定
損壞

須裝有自動關閉設備出路門要向外開啟



工廠及工業經營
(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

 門戶之規定

門隻不得鎖上
或扣緊



工廠及工業經營
(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

 所有走火通道的每個門道、樓梯及通路，
須保持良好狀況及暢通無阻。



工廠及工業經營
(應呈報工場的防火設備)規例

 出口告示

 滅火設施

 易燃物品的儲存



工廠及工業經營
(機械的防護及操作)規例

機械的危險部件須
加以有效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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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種危險部件須裝有效防護



工廠及工業經營
(機械的防護及操作)規例

 危險部件的有效防護，須採用以下述任何
一種方法或其任何組合達成: 

(a) 固定式護罩；
(b) 互鎖式護罩；
(c) 自動式護罩；
(d) 觸覺式護罩；
(e) 雙手控制裝置



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

(2002年4月1日正式生效) 



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

 引進自我規管及安全管理制度的概念

 包括一套 14 個元素的安全管理制度

 這制度已納入於「 工廠及工業經營
(安全管理)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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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

適用範圍



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

適用範圍

負責在一天內有總數50名或以上工人在單一或多
個

a. 工廠的東主；

b. 船廠的東主；

c. 指定經營工作的東主 或

d. 地盤工作的建築工程的承建商 或

e. 建築工程合約價值一億元或以上的

承建商



指定經營

電力生產、變壓及輸送

煤氣或石油生產及輸送

貨櫃處理作業



附表3: 規定須設有安全管理制度的東主及承建商

責任人
在內工作的工人總數

第1類 第2類 第3類 第4類

建築工程的承建商 •在一天內有≧100

名工人在單一個建
築地盤；或
•合約價值≧1億元

•在一天內有≧50

但<100名工人在單
一個建築地盤

•在一天內有≧100

名工人在2個或多
於2個建築地盤

•在一天內有≧50

但<100名工人在2

個或多於2個建築
地盤

船廠業務的東主 •在一天內有≧100

名工人在單一間船
廠

• 在一天內有≧50

但<100名工人在單
一間船廠

•在一天內有≧100

名工人在2間或多
於2間船廠

•在一天內有≧50

但<100名工人在2

間或多於2間船廠

工廠的東主 •在一天內有≧100

名工人在單一間工
廠

•在一天內有≧50

但<100名工人在單
一間工廠

•在一天內有≧100

名工人在2間或多
於2間工廠

•在一天內有≧50

但<100名工人在2

間或多於2間工廠

指定經營的東主 •在一天內有≧100

名工人在單一個工
場

•在一天內有≧50

但<100名工人在單
一個工場

•在一天內有≧100

名工人在2個或多
於2個工場

• 在一天內有≧50

但<100名工人在2

個或多於2個工場

相應的安全管理制
度責任

實施具14項元素的
安全管理制度

實施具首8項元素
的安全管理制度

實施具14項元素的
安全管理制度

實施具首8項元素
的安全管理制度

進行安全審核 進行安全查核 進行安全審核 進行安全查核

註釋：“≧”指等如或不少於；“<” 指少於。



有關東主或承建商須就其工業經營
發展、實施和維持一個安全管理制度

東主及承建商的責任



安全管理制度的元素

1. 安全政策
2. 安全架構
3. 安全訓練
4. 內部安全規則
5. 視察計劃
6. 危險控制計劃
7. 意外/事故的調查
8. 對緊急情況的應變準備



安全管理制度的元素

9.對次承建商的評核、
挑選及管控 (確保
其履行其安全責任)

10.安全委員會



安全管理制度的元素

11.工作的危險分析

12.安全和健康的意
識

13.控制意外及消除
危險

14.職業健康的危害
的保障計劃



策劃

組織

實施

衡量

審核/ 查核

資料連繫
控制連繫

發展、實施和維持安全管理制度模式

發展

回
應
圈

回
應
圈

在哪裡 -> 目標

如何達到

資源



委任註冊安全審核員進行安全審核

附表3指明的第1或3類東主或承建商應:

委任一名註冊安全審核員就其工業經營

進行安全審核

確保安全審核按以下規定進行 :

• 如有關工業經營涉及建築工程，每6個
月內進行至少一次

• 其他情況下 (例如: 工廠)，每12個月內
進行至少一次

• 根據處長書面規定的較短期間內進行



委任安全查核員進行安全查核

附錄3指明的第2或4類東主或承建商應 :

按認可格式，委任一名安全查核員就其工業經營進行安全
查核

將委任文件的文本展示在該工業經營的顯眼地方

確保安全查核按以下規定進行

 如有關工業經營涉及建築工程，每6個月內進行至少一次

 在其他情況下(例如: 工廠)，每12個月內進行至少一次

 根據處長書面規定的較短期間內進行



第509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1998年6月1日全面生效實施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為僱員在工業及非工業
工作地點，提供安全及
健康的保障。



涵蓋範圍

這條條例差不多包括所有工作地點 ─   
僱員工作的地方。

除了工廠、建築地盤及食肆之外

其他地點，如辦公室、實驗室、購物商
場及教育機構也納入法例範圍之內



責任承擔者

根據這條例的規定，所有人在促使工作地點安全及健
康這方面都須承擔責任。

這包括僱主、處所佔用人及僱員 。



佔用人(occupier)

就任何處所或工作地
點而言

包括具有對該處所或
工作地點有任何程度
控制權的任何人，並
尤其包括第(5)或(6)
款適用的人。



任何人如根據租契或
合約就以下事宜承擔
責任

(a)處所的維修或修葺；
或

(b)置於處所的作業裝置
或物質 的安全或狀況
或使用而對健康產生
的危險，該人被視為
該處所的佔用人。

第(5)款 第(6)款

任何人如根據租契或合
約就提供、維修或修葺
進出處所的途徑而承擔
責任，該人被視為該處
所的佔用人。

不過，第(5)及(6)款不適
用於屬住宅處所佔用人
身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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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改善通知書

僱主或佔用人 -

(a)正在違反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或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或

(b)已違反上述條例而違反情

況可能繼續或重覆。

勞工處處長可在以下情況向僱主或佔
用人發出敦促改善通知書



敦促改善通知書罰則

 僱主或佔用人如無合理辯解而沒有
遵從通知書的規定，可處罰款
$200,000及監禁12個月。



暫時停工通知書

勞工處處長如認為

(a) 在工作地點所在的處所進行的活動；或
(b) 在工作地點所在的處所的狀況或使用

或
置於該處所的任何作業裝置或物質的狀況或使用

因而有造成死亡或嚴重身體傷害的迫切危險
可向就該處所負責的僱主或該處所的佔用人
送達暫時停工通知書。



暫時停工通知書罰則

僱主或佔用人如無合理辯解而
違反暫時停工通知書，

(a) 可處罰款$500,000及監禁

12個月；及

(b) 可就犯罪者明知而蓄意繼

續該違反事項期間的每

日，另處罰款$50,000。



第509A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

1998年7月1日 全部正式生效



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的主要條文

預防意外
防火措施
工作環境
衞生設備
急救設施
體力處理操作



安全刋物



安全刋物



安全刋物



https://www.labour.gov.hk/tc/public/content2_8a.htm



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法例
(疑問解答)

https://www.labour.gov.hk/tc/faq/content.htm



有關職業安全及健康訓練

https://www.labour.gov.hk/tc/osh/content5.htm



進一步職安健資訊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熱線

2559 2297

勞工處有關職安健法例的網址

https://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B3.htm

電子郵件

enquiry@labour.gov.hk

https://www.labour.gov.hk/tc/legislat/contentB3.htm
mailto:enquiry@labour.gov.hk

